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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 
 

 

津安监管四〔2015〕38 号 

 

 

市安全监管局关于深入做好工贸行业 

重点领域安全排查摸底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安全监管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一系列重

要指示精神，认真吸取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

大火灾爆炸事故惨痛教训，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开

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津党发〔2015〕

13 号）工作要求,经研究,决定对全市工贸行业冶金有色、涉氨、

可燃性粉尘、涂装等重点领域进行摸排梳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目标任务 

工贸行业，仅限于本市冶金、机械、有色、轻工、纺织、建

材、烟草、商贸行业内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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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冶金有色 

1.摸排范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大类

代码“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内全部企业及烧结企业。 

2.重点企业：生产过程中存在高温熔融金属爆炸、喷溅和泄

漏或存在气体中毒、燃烧和爆炸等安全风险作业环节的金属冶炼

企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中类代码“311

（炼铁）、312（炼钢）、313（黑色金属铸造）、315（铁合金冶炼）、

321（常用有色金属冶炼）、322（贵金属冶炼）、323（稀有稀土

金属冶炼）、324（有色金属合金制造）、325（有色金属铸造）”

内企业。 

（二）涉氨 

1.摸排范围：使用液体或气体氨，直接或间接参与生产经营

活动（如制冷、热处理）的工贸行业企业。 

2.重点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位于外环线以内；氨储存装

置距周边居民区、医院、学校、幼儿园等民用建筑或人员密集型

加工车间安全距离不足；采用氨直接蒸发制冷空调系统；快速冻

结装置未设置在单独作业间内；氨设计储量大于或等于 10 吨，

符合上述任一条件的，即列入此范围。 

（三）可燃性粉尘 

1.摸排范围：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在空气中能燃烧或焖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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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温常压下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粉尘、纤维或飞絮的工

贸行业企业。可燃性粉尘范围依照但不局限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印发的《工贸行业重点可燃性粉尘目录（2015 版）》。 

2.重点企业：涉及镁粉、铝粉、锌粉、淀粉、硫磺、过氧化

物、纤维、煤粉的企业；产生可燃性粉尘的车间设置在违规多层

房、安全间距不达标厂房和居民区内或与周边建筑安全距离不

足，符合上述任一条件的，即列入此范围。 

（四）涂装 

1.摸排范围：使用危险化学品进行涂装（含喷漆、刷漆）作

业的工贸行业企业。 

2.重点企业：自有储存的危险化学品构成重大危险源；进行

涂装作业的车间或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与周边建筑安全距离不

足，符合上述任一条件的，即列入此范围。 

二、有关要求 

（一）各区县安全监管局要高度重视工贸行业安全监管，认

真组织本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相关科（处）室和

本地区乡镇街、园区管委会安全监管人员，全面系统地学习《通

知》中列举的有关文件和标准，准确把握工贸行业及其重点领域

企业范围，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本区域工贸行业安全监管工作。 

（二）各区县安全监管局要广泛发动各级力量，按照摸排范

围进行全面梳理，并对重点企业进行逐一筛查，可组织安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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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提供技术支持，确保企业全部纳入。 

请各区县安全监管局于 9月 15日前，完成各领域“重点企业”

的摸排，填写《工贸行业重点企业统计表》（见附件 1），以电子

文档形式上报市安全监管局；并于 11 月 15 日前，完成各领域全

部企业的摸排，填写《工贸行业重点领域统计表》（见附件 2），

再次以电子文档形式上报。电子邮箱：jgsc_tjsaqjgj@163.com。 

（三）请各区县安全监管局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形

势，全力克服人手少、时间紧、任务重等客观困难，保质保量完

成好此次排查摸底工作，为实现工贸行业规范化、系统化、常态

化监管奠定坚实基础。 

      

附件：1. 工贸行业重点企业统计表 

2. 工贸行业重点领域统计表 

 

 

 

2015 年 9 月 11 日 

（联系人：张彬；联系电话：28208772）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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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贸行业重点企业统计表 

            领域 

企业全称 企业地址 联系人 手机号 统计原因 

     

     

     

     

     

     

备注： 

1.请按照本表格样式，自行制作 Excel 格式文档填写，并以电子邮件形式上报； 

2.请按照本地区涉及的工贸行业重点领域数量，分页、分领域填写，并在表格左上方明确重点领域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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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工贸行业重点领域统计表 

（冶金有色） 

企业全称 企业地址 

所属行业（打√） 
年设计

熔炼量

（吨） 

涉及金属冶炼（打√） 
安全生产 

分管负责人 

安全生产 

部门负责人 

冶金 有色 
炼铁 

炼钢 

有色

金属

冶炼 

铸造 
合金 

冶炼 
烧结 

不涉

及 
姓名 手机 姓名 手机 

               

               

               

               

备注： 

1.请按照本表格样式，自行制作 Excel 格式文档填写，并以电子邮件形式上报； 

2.请严格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行业代码，如实填写，请勿漏项； 

3.请对原先统计台账进行筛查，黑色或有色金属铸造企业必须纳入本表统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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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贸行业重点领域统计表 

（涉氨） 

企业全称 企业地址 所属行业 

氨设计 

储量 

（吨） 

氨用途（打√） 
安全生产 

分管负责人 

安全生产 

部门负责人 备注 

制冷 氨分解 姓名 手机 姓名 手机 

           

           

           

           

备注： 

1.请按照本表格样式，自行制作 Excel 格式文档填写，并以电子邮件形式上报； 

2.所属行业：仅限填写“冶金、有色、机械、轻工、建材、纺织、烟草、商贸”，不得填写“其他”等 

内容； 

3.请对原先统计台账进行筛查，非工贸行业（如电力、水务等）涉氨企业不列入本表统计范围； 

4.备注栏可补填相关表述，其余内容请如实填写，请勿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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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贸行业重点领域统计表 

（可燃性粉尘） 

企业全称 企业地址 
企业 

规模 

所属 

行业 

粉尘 

种类 

员工 

总数 

涉及粉

尘作业

人数 

法定代表 安全负责人 

备注 
姓名 手机 姓名 手机 

            

            

            

            

备注： 

1.请按照本表格样式，自行制作 Excel 格式文档填写，并以电子邮件形式上报； 

2.所属行业：仅限填写“冶金、有色、机械、轻工、建材、纺织、烟草、商贸”，不得填写“其他”等 

内容； 

3.企业规模：以上年销售收入 2000 万为标准，分为规模以上、以下两种； 

4.粉尘种类：请依据《工贸行业重点可燃性粉尘目录（2015 版）》，在 45 种类别中选择。如未涵盖， 

请在备注栏注明； 

5.请对原先统计台账进行筛查，非工贸行业（如电力、供热、危化等）粉尘作业企业不列入本表统 

计范围； 

6.备注栏可补填相关表述，其余内容请如实填写，请勿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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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贸行业重点领域统计表 

（涂装） 

企业全称 企业地址 所属行业 

危化品年 

设计用量 

（吨） 

危化品主要品种 

涉及涂

装作业

人数 

安全生产 

分管负责人 

安全生产 

部门负责人 备注 

姓名 手机 姓名 手机 

           

           

           

           

           

备注： 

1.请按照本表格样式，自行制作 Excel 格式文档填写，并以电子邮件形式上报； 

2.所属行业：仅限填写“冶金、有色、机械、轻工、建材、纺织、烟草、商贸”，不得填写“其他、危 

化”等内容； 

3.备注栏可补填相关表述，其余内容请如实填写，请勿漏项。 



 

 

 

 

 

 

 

 

 

 

 

 

 

 

 

 

 

 

 

 

 

天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5 年 9 月 11 日印发 


